

	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有鑑於兩岸分治66年來，首次兩岸雙方領導人即將在11月7日於新加坡會面，這不只是兩岸之間的大事，也是全世界矚目的大事，影響極為重大。茲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條之2規定：「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，院會決議後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，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，聽取總統國情報告。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，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，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」，特邀請　總統於馬習會後至立法院進行相關報告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（頁次：６２－６３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６３－６４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（頁次：６４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「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─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」審查總報告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（頁次：６４－２９５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５－２９６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衛星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６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有線廣播電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６－２９７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７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７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７－２９８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本院委員蔡正元等50人擬具公投提案主文為：「你是否同意我國不能廢除死刑？」，請公決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８－３０１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仲裁法第四十七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０１－３０６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105年度至106年度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2期特別預算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０６－３２１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２１－３２５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、第十一條條文及附表一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２５－３３８）

	發言者
	洪秀柱（主席）




